
檔號:

係存年限:

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函

地址: 11008臺北市市府路1號7樓東北區

承辦人:林繼富
電話: 02-27208889轉7252

傳真: 02-27206221 
電子信箱: la-cf 1 in@mai 1. taipei. gov. tw 

受文者:臺灣區綜合營造工程工業同業公會

裝
發文臼期:中華民國 104年9月 2 日

發文字號:北市環一字第 10436177600號
速別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

附件: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及車用汽柴油成分管制標準各l份(36177600

AOO_ATTCH1.pdf 、 36177600AOO_ATTCH2.pdf)

主話:請貴單位轉知所屬會員，確實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「營建

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」第十三條之一及「車用

汽柴油成分管制標準」第四條規定，營建工地之施工機具

吉丁 使用符合管制標準之油品。

線

言兌明 : 

一、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「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

法」第十三條之一規定「營建業主於營建工程進行期間，

施工機具引擎使用之汽柴油應符合車用汽柴油成分管制標

準 J '並依「車用汽柴油成分管制標準」第四條規定「柴

油成分管制標準:硫含量10 mg/悔， maxJ 。

二、自 103年1 月 1 日起，施工機具使用油品之硫含量管制標準

值，已適用 10 mg/跑， m缸，請各單位轉知所屬會員，確實

遵守環保法規，使用符合管制標準之油品。

三、本局將不定期派員至本市營建工地抽驗檢測施工機具之使

用油品硫含量，若有違反環保規之情事，將予以查處。

正本:臺北市建築師公會、臺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、臺灣區綜合營造工程工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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